
国道和南线（G611）和龙至南坪（柳渊屯）段工程机电工程
施工招标文件关键内容
[bookmark: _Toc35268487][bookmark: _Toc248829791][bookmark: _Toc262548124][bookmark: _Toc35267642][bookmark: _Toc35267772][bookmark: _Toc515284070]1.招标条件
[bookmark: _Toc248829792]本招标项目国道和南线（G611）和龙至南坪（柳渊屯）段工程已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以《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国道和南线（G611）和龙至南坪（柳渊屯）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吉发改审批[2024]312号文件）批准建设，施工图设计已由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以《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国道和南线（G611）和龙至南坪（柳渊屯）段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吉交审批函[2025]11号文件）批准，项目法人为和龙市公路建设项目服务中心，代建单位为吉林省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国家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和和龙市人民政府财政资金，出资比例为：51.5%：48.5%，招标人为和龙市公路建设项目服务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机电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Toc35267773][bookmark: _Toc35267643][bookmark: _Toc35268488][bookmark: _Toc262548125][bookmark: _Toc515284071]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bookmark: _Toc262548126][bookmark: _Toc248829793]2.1 建设地点：吉林省和龙市境内。
2.2 建设规模：路线全长47.7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12米，沥青混凝土路面，其中城镇过境段(K0+000-K8+600)维持原有技术标准。全线设置隧道1675米/1座，大桥972.5米/4座，中桥290.9米/4座，小桥68米/8座，涵洞116道，平面交叉22处，停车区1处，隧道变电所2处，公共汽车临时停靠站26处。桥涵设计荷载采用公路-I级。本次招标为机电工程，机电工程主要包括隧道工程的监控系统、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消防系统、通风系统等机电工程施工（机电预埋工程除外）。
2.3 计划工期：2027年4月30日至2027年11月30日，总计214日历天。 
2.4 招标范围：本工程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2.5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划分为1个标段，即SG02标段。
[bookmark: _Toc35267774][bookmark: _Toc515284072][bookmark: _Toc35268489][bookmark: _Toc35267644]3.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262548127][bookmark: _Toc248829794]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资质和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1）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3）2020年1月1日～投标截止时间〔两阶段验收工程以交工时间为准，一阶段验收工程以交（竣）工时间为准〕，完成过1项单项合同额不低于1000万元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机电工程（应为国内新建或改扩建工程）施工业绩，施工业绩均应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BMWebSite/）”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公开的总包已建业绩,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按联合体牵头人的业绩计算联合体业绩。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以下联合体要求：
（1）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2家；
（2）联合体牵头人应具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并至少承担机电工程（除消防设施外）的施工；
（3）符合招标文件对联合体的其他要求。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bookmark: _Toc184704556][bookmark: _Hlk92442328]4．评标办法
4.1本项目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4.2根据“《关于扩大“双盲”评审适用范围的通知》吉政数联[2025]16号文件”规定，本项目采用“双盲”评审。

5.资格审查条件最低要求
附录1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标段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SG02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资质：
（1）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附录2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
	财务要求

	SG02
	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方)近三年（2022年至2024年）应当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须提供财务状况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方)单位公章。


附录3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要求

	SG02
	2020年1月1日～投标截止时间〔两阶段验收工程以交工时间为准，一阶段验收工程以交（竣）工时间为准〕，完成过1项单项合同额不低于1000万元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机电工程（应为国内新建或改扩建工程）施工业绩。
注：①施工业绩均应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BMWebSite/）”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公开的总包已建业绩。
②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按联合体牵头人的业绩计算联合体业绩。





附录4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誉要求

	SG02
	投标人不得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4项的规定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


附录5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标段
	人员
	数量
	资格最低要求
	在岗要求

	SG02
	项目
经理
	1
	（1）投标人自有人员（以联合体形式投标，项目经理须为联合体牵头人自有人员）；
（2）公路工程或机电工程相关专业工程师职称；
（3）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或机电工程专业《贰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或《贰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且现注册单位为投标人；
（4）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

	
	项目
总工
	1
	（1）投标人自有人员（以联合体形式投标，项目总工须为联合体牵头人自有人员）；
（2）公路工程或机电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
	



注：1、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不得兼职。
2、“投标人自有人员”指投标人为其申报社会保险登记，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
  3、公路工程相关专业职称包括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公路与桥梁工程、交通土建、隧道（地下结构）
工程、交通工程等专业职称。如职称证上无专业，则以毕业证上的专业为准。

6.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评标价相等时，评标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1）被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在2024年度公路建设市场吉林省省级综合评价结果的通告中评为较高信用等级的投标人优先；
（2）商务和技术得分较高的投标人优先；
（3）评标委员会投票确定。

	2.1.1
2.1.3
	形式评审与
响应性评审
标准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项目名称、标段号、补遗书编号（如有)、工期、工程质量要求及安全目标；
b.投标函附录的所有数据均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c. 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供了投标担保金：
a.投标担保金金额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金额，且投标保证金有效期不少于投标有效期；
b.若投标保证金采用现金或支票形式提交，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将投标保证金由投标人的基本账户转入招标人指定账户；
c.若投标保证金采用保函或保单形式提交，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署投标文件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投标文件的，提供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6）投标人以联合体形式投标时，联合体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
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了联合体协议书，明确各方承担连带责任，并明确了联合体牵头人。
（7）投标人未提出分包计划。
（8）同一投标人未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
（9）投标文件中未出现有关投标报价的内容。
（10）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未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限。
（11）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12）权利义务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a．投标人应接受招标文件规定的风险划分原则，未提出新的风险划分办法；
b．投标人未增加发包人的责任范围，或减少投标人义务；
c．投标人未提出不同的工程验收、计量、支付办法；
d．投标人对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未提出异议；
e．投标人在投标活动中无欺诈行为；
f．投标人未对合同条款有重要保留。

	2.1.1
2.1.3
	形式评审与
响应性评审
标准
	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审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项目名称、标段号、补遗书编号（如有）、投标价（包括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
b.已标价工程量清单说明与招标文件规定一致，未进行实质性修改和删减；
c.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报价未超过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4）投标报价中的大写金额能够确定具体数值。
（5）同一投标人未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报价。
（6）投标人未提交调价函。
（7）投标人填写完毕的工程量固化清单未对工程量固化清单电子文件中的数据、格式和运算定义进行修改；工程量固化清单中的投标报价和投标函大写金额报价一致。

	2.1.2
	资格评审
标准
	（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基础信息（体现股东及出资详细信息）的网页截图。
（2）投标人的资质等级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的财务状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4）投标人的类似项目业绩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5）投标人的信誉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6）投标人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资格、在岗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7）投标人的其他要求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8）投标人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或第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9）投标人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5项规定。
（10）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未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独立参与投标的，投标人未同时参加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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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第一个信封
评分分值构成（总分100分）
	施工组织设计：40分
主要人员：25分
履约信誉：15分
企业业绩：20分

	2.2.3
	第二个信封
详细评审标准
	评标价计算公式：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3.2.4
	通过第一个
信封详细评审的投标人数量
	按照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由高到低排序，选择前3名通过详细评审。
如同一标段出现多名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相等时，则按照以下优先顺序进行排序：
a.施工组织设计得分较高者排序在先；
b.主要人员得分较高者排序在先；
c.履约信誉得分较高者排序在先。
若以上各项评分因素得分都相等，则通过评委会投票表决，推荐票数多的投标人排序在先。










续上表
	评分因素与拟定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条款
号
	评分
因素
	评分因素
权重分值
	各评分因
素细分项
	分值
	

	2.2.2（1）
	施工组织设计
	40分
	关键工程的施工方案、方法与技术措施
	20
	好，16-20 分；
较好，12-16分；
一般，12分。

	
	
	
	工期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
	3
	好，2.4-3.0分；
较好，1.8-2.4分；
一般，1.8分。

	
	
	
	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及保证措施
	5
	好，4-5分；
较好，3-4分；
一般，3分。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及保证措施
	5
	好，4-5分；
较好，3-4分；
一般，3分。

	
	
	
	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文明施工、文物保护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
	5
	好，4-5分；
较好，3-4分；
一般，3分。

	
	
	
	项目风险预测与防范，事故应急预案
	2
	好，1.6-2分；
较好，1.2-1.6分；
一般，1.2分。

	2.2.2（2）
	主要
人员
	25分
	项目经理
任职资格与业绩
	15
	满足最低资格审查条件得9分，每担任过1项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机电工程施工的项目经理加6分，最多加6分。
注：项目经理个人业绩均应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BMWebSite/）”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公开的总包已建业绩（业绩应为国内新建或改扩建工程业绩）。

	
	
	
	项目总工
任职资格与业绩
	10
	满足最低资格审查条件得6分，每担任过1项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机电工程施工的项目总工加4分，最多加 4分。
注：项目总工个人业绩均应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BMWebSite/）”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公开的总包已建业绩（业绩应为国内新建或改扩建工程业绩）。

	2.2.2（3）
	其他因素
	企业业绩
	20分
	企业业绩
	20
	（1）满足最低资格审查条件得12分。
（2）在满足资格审查条件的基础上，每增加1000万元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机电工程施工有效业绩加4分，最多加8分，中间内插计算得分。
注：
①施工业绩均应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BMWebSite/）”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公开的总包已建业绩。
②业绩应为国内新建或改扩建工程业绩。
③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按联合体牵头人的业绩计算联合体业绩。 

	
	
	履约信誉
	15分
	投标人的
信用评价等级
	15
	信用评价AA级，得15分。

	
	
	
	
	
	14.5
	信用评价A级，得14.5分。

	
	
	
	
	
	12
	信用评价B级，得12分。

	
	
	
	
	
	9
	信用评价C级，得9分。

	
	
	
	
	
	0
	信用评价D级，得0分。

	
	
	
	投标人的信用评价按以下原则确定：
（1）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关于发布2024年度公路建设市场吉林省省级综合评价结果的通告》中投标人的企业信用等级；
（2）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全国公路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中投标人的全国综合评价2023年度企业信用等级；
（3）同一投标人同时具有上述企业信用评价的，以吉林省评价为准；
（4）无上述企业信用评价且未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不良信用记录”的，按A级对待（需提供承诺函），否则按D级对待。
（5）联合体投标的，以联合体牵头人的信用评价等级作为信用评分标准。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各评分因素（履约信誉评分项除外）得分一般不得低于其权重分值的60%，且各评分因素得分应以评标委员会各成员的打分平均值确定，评标委员会成员数量为7人以上时，该平均值以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计算。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某一项评分因素的评分低于权重分值60%的，应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所有评分分值均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2.施工组织设计采用“暗标”评审，如果某投标人的施工组织设计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编制，且经评标委员会认定会暴露投标人信息的，评标委员会应一致将其施工组织设计评为0分，在详细评审中做否决处理，并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详细说明。


[bookmark: _GoBack]7.公开时间
本次招标文件关键内容信息公开时间至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结束。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和龙市公路建设项目服务中心
地址：吉林省和龙市人民大街105号
联系人：石先生
电话：0433-4228031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国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4488号213室
联系人：刘女士
电话：13904301958（办公电话）
监督部门：延边州交通运输局
电话：0433-270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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